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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自来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自来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亚胜、郭小龙、马仁洪、陈有文、黎树中、江峰、谢诚杰、杨永连、苏莘文、

郭培莹、陈战毅、黄晓鹏。

本标准分为以下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总体技术规范；

——第２部分：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运营管理规范；

——第３部分：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穿梭机器人。

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２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声明：本标准的版权归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所有。任何组织、个人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印刷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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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第 2部分：运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运营的总体要求，以及试车试验、运力组织、货运组织、索道
及基站、智能穿梭运输设备、配套设施设备、人员、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的运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2141 货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GB 12352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GB/T 12738 索道术语
GB/T 24728 客运索道安全服务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738、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Cable intelligent logistics express line system

在低空架设钢索，形成供自带驱动装置的智能穿梭运输设备（运载工具）自行运载小批量、多批次

货物的架空索道，既可实现快速、低能耗、低成本货物运输，又可实现智能管理和控制的智慧物流系统。

3.2

运营单位 Operation company

经营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运营管理业务的企业。

4 总体要求

4.1 运营单位应在索道智慧物流快线工程竣工并建立相关运营管理制度及安全规程后投入使用。

4.2 运营单位应保障索道智慧物流快线运营及所经基础设施安全，提供高效便捷的智慧物流服务。

4.3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设置运力组织、货运服务、设施设备维护、应急控制、安全管理

等部门，保障各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衔接紧密，制定切实可行的运营组织程序和安全管控制度。

4.4 运营单位应配置具备相应岗位资格及能力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建立岗位责任制，定期组织安全及

继续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和综合素质，保障定员合理﹑责任落实、运营管理质量。

4.5 运营单位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积极推广应用智慧物流及绿色节能技术。

4.6 运营单位应注重诚信服务和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加强资产管理，控制风险，降低成本。

4.7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主要运营指标统计制度，定期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8 运营单位应综合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逐步提升智慧物流运营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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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索道智慧物流快线工程的竣工验收、试车试验记录文件；
——索道钢丝绳等基础设施的检测、探伤记录；
——索道智慧物流快线各功能性设施设备的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记录；
——索道智慧物流快线日常运营和使用的状况记录；
——索道智慧物流快线设施设备故障和运营管理事故记录；
——索道智慧物流快线运营的交接班记录。

5 试车试验

5.1 一般要求

5.1.1 应在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相关土建、设备安装工程、控制系统模拟运行调试完成后, 经全面检查已

具备试车条件时进行试车试验。

5.1.2 试车试验应采用与索道智慧物流快线实际运营使用的技术及功能状态正常的智能穿梭机器人。

5.2 无负荷试车

5.2.1 单机调试

5.2.1.1 应从单机开始逐级调试，且上一步骤未合格，不应进行下一步骤的试车。
5.2.1.2 应由慢速至额定速度进行试车，累计试车时间不应小于 4 h或线路 2个循环。

5.2.2 多机联动试车

5.2.2.1 应在单机试车无异常后，增加车辆至 2台，调试配合协调性；无异常后，加至 5 台，调试系

统正常运行及异常处理功能；无异常情况后，进行多机联动试车。

5.2.2.2 多机联动试车时间不应小于 4 h 或线路 2个循环。

5.3 负荷试车

5.3.1 空车试车

5.3.1.1 分别由端站和中间站各发一辆空车, 以慢速、额定速度进行通过性能检查，不应有任何阻碍。

5.3.1.2 应以额定运行速度，按8倍设计车距将空车布满全线进行试车；再按4倍、2倍，直至最小设计

车距布满全线进行试车。

5.3.1.3 上一步骤未合格前，不得进行下一步骤试车试验。全过程累计试车试验时长不得小于40 h。

5.3.2 重载试车

5.3.2.1 应采用与设计载荷等额质量的重物，按设计载荷的半载、偏载、满载分别进行试车试验。

5.3.2.2 应对索道智慧物流快线智能控制系统功能进行多次检测，检查车辆在偏载、满载等情况下的

启动和制动性能，以及索道基站内和线路监控装置的连锁性能。

5.3.2.3 全过程累计试车试验时长不得小于40h，其中在额定速度且满载条件下运行时长不得少于5h。

6 运力组织

6.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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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运营单位应以节点货物流通预测量为基础，根据运行线路及上下游衔接的配送体系，合理配置
智能穿梭机器人及相关辅助设施设备资源。制定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应急情况下的运力组织方案。
6.1.2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线路及其服务范围、基础设施条件，制定运力组织规则及相关细则。
6.1.3 运营单位应对索道智慧物流运行速度进行规定，设备运行速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高运行速度。
6.1.4 运营单位应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分站实施、逐级负责”的运力组织原则。

6.2 设备运行调度

6.2.1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基础设施及基站网络，设一个或多个运营控制中心，承担日常运行调度。
6.2.2 运营单位应根据运营需要，建立健全设备运行调度对应的岗位人员、职责和工作流程制度。
6.2.3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线路设计运能、节点货运流量和运力需求、基础设施设备技术条件，编制
设备运行调度指引，明确设备上线、装卸作业、区间运行时间、运行限速、限距等参数和技术要求。
6.2.4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设备运行状态智能监控和物流溯源管理并及时将信息逐级上传运营中心。

6.3 基站运力组织

6.3.1 索道基站应确保运力足够，满足节点货运流量高峰期的要求，并随时做好上线运行准备。
6.3.2 索道基站应确保运营设施设备状态良好，符合索道智慧物流正常、安全运行要求。
6.3.3 运营单位应制定索道基站管理制度、运力组织、综合物流服务规范流程和作业安全规程。

7 货运组织

7.1 一般要求

7.1.1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线路网络、基础设施设备条件，制定货运组织方案和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7.1.2 运营单位应定期组织物流节点货运流量分析和运营质量检查，分类统计货运流量、营运车次及
运行速度等指标，必要时调整和优化索道智慧物流运行组织计划。
7.1.3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与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相衔接的多式联运服务网络，统筹协调相配套的道路
运输、轨道交通、水路运输、无人机配送等运力资源，满足不同方面的需求，提供完善的智慧物流服务。
7.1.4 运营单位应充分考虑货运流量意外增大、恶劣天气等突发因素，制定和组织应急调度预案。

7.2 货运组织管理

7.2.1 运营单位应确保索道智慧物流运营设施完好、标志标识明显，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
7.2.2 运营单位应根据各物流节点货运流量情况，加强巡查管理，保障安全运行。
7.2.3 运营单位应采用多种宣传形式，普及索道智慧物流的有关服务事项和安全知识。
7.2.4 运营单位应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等特殊货运品类的监管和控制，严禁非法承运。

7.3 货运组织服务

7.3.1 索道智慧物流货运组织服务范围应包括：
a）维护索道基站运营秩序，保障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的正常和安全运行；
b）提供高效便捷、经济合理的索道智慧物流服务，包括仓配、分拣、包装等；
c）提供索道智慧物流的信息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溯源、跟踪、数据化、可视化服务。
d）处理索道智慧物流服务过程中的相关投诉、纠纷，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
e）提供索道智慧物流相关的增值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物流中转、金融服务、展示交易等。

7.3.2 运营单位应加强服务管理，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并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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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加强岗位人员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其服务意识、安全意识和业务水平；
b）建立投诉监督机制，发布监督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c）设置受理和处理业务投诉的专职机构和人员；
d）在24h内处理，7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相关投诉，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方。

7.3.3 运营单位应建立服务质量考核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8 索道及基站管理

8.1 运营单位应加强索道及基站设施设备的技术管理，建立日检查项、周检查项、月检查项，定期对

索道及基站设施、设备进行养护，提升使用寿命，确保运营安全。

8.2 运营单位应对检查异常的索道及基站设施设备及时处理，确保符合安全运行条件后使用。
8.3 运营单位应定期组织全面性检查、维护和检修。

——对经检修无法正常运行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索道钢丝绳及相关设备、部件，应及时予以更换。
——对检修完毕的设施，应进行必要的安全测试。

8.4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基础设施及其线路、基站及其设备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故障、事故，制定
紧急处置方案并加以熟悉，应急时，可迅速组织障碍排除、故障抢修、系统恢复。
8.5 运营单位对索道基础设施及线路、基站进行较大技术改造或改扩建，应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8.6 运营单位应建立索道及基站设施设备的技术档案，及时进行记录和更新。

9 智能穿梭运输设备管理

9.1 智能穿梭机器人

9.1.1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智慧物流运营需要，制定智能穿梭机器人的使用计划。
9.1.2 运营单位应加强智能穿梭机器人技术管理，根据实际技术状态、运行里程、使用时间，确定检
修周期并定期检修，保持技术状态良好、设备安全。检修应制定专用规程。
9.1.3 运营单位应对智能穿梭机器人统一编码，建立履历本，实现从生产、投入使用至报废的信息化
管理档案。符合报废条件的，应及时进行回收管理，相关材料应至少保存2年。

9.2 运输箱

9.2.1 运营单位应按有关技术规定、实际运营和业务需要，制定运输箱研发、升级、发展计划。
9.2.2 运营单位应根据索道智慧物流服务范围及物流服务需求，提供具有不同功能特性的运输箱。
9.2.3 运营单位应对建立健全运输箱卫生安全管理制度，保障货物品质和物流安全。

10 配套设施设备管理

10.1 配套设施设备管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通信、信号、环境与设备监控设施设备等，运营单位应建立

以上设施设备的台账，包括设施设备名称、使用情况、备件清单等。

10.2 运营单位应保障配套设施设备技术状态良好，功能使用正常。

10.3 运营单位应保障配套设施设备系统设置不受随意修改，防止干预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

10.4 运营单位应定期组织对配套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查、测试和维修，保障设施设备技术状态良好。

11 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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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运营单位应根据生产、技术、安全管理需要，制定岗位工作标准，明确岗位人员及工作职责要求。

11.2 运营单位应制定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对人员进行岗前和在岗培训并做好记录；对参与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的人员，应进行特定业务培训和定期演练。

11.3 运营单位应根据运营需要，建立健全人员管理的各项制度和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安全操作规程，其内容应包括各岗位的准备工作、工作程序、注意事项等；

——岗位责任制，其内容应包括各岗位的主要职责、奖励及惩罚原则等；

——交接班制度，其内容应包括交接班时应注意事项、备件及工具使用情况、运行情况记录等；

——检查、维护和检修制度，其内容应包括每日、每周、每月检查和维护及年度检修制度等；

——应急管理制度，其内容应包括应急队伍组建、事故处理程序、各保障措施、处理情况报告等。

11.4 岗位人员应按运营管理规定，及时向上级管理部门提交运行报告，如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上报。

11.5 运营单位应根据岗位工作类型建立健全考核管理制度。

12 安全管理

12.1 一般要求

12.1.1 运营单位应建立包括安全预防、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积极救援在内的安全管理体系。
12.1.2 运营单位应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提供安全管理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12.1.3 运营单位应加强从业人员劳动保护，做好作业安全防护、防寒保暖、防暑降温工作。
12.1.4 运营单位应全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实施远行监管控制，及时发现并处置异常情况。

12.2 安全管理制度

12.2.1 运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12.2.2 运营单位应制定符合现有法规及技术要求的索道智慧物流安全运营和危化物品安全管理规定。
12.2.3 运营单位应建立和实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主动参与安全检查工作，严格事故调查处理。

12.3 安全隐患管理

12.3.1 运营单位应充分考虑设施设备、货物、环境以及运营管理中可能涉及的风险性因素，建立健全
重大安全隐患强化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安全隐患排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安全检查、评价工作。

12.4 安全教育培训

12.4.1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制度，制定专项计划并组织实施和落实。
12.4.2 运营单位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对未经培训及考核不合格人员，不能上岗。
12.4.3 运营单位采用新设备、技术、新工艺时，应对相关岗位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和生产知识培训。
12.4.4 运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档案。

13 运营监督管理

13.1 运营单位应建立服务评价和调查制度，设立评价指标，定期调查，持续改进。
13.2 运营单位应采用定期、不定期方式进行服务质量检查，做好统计分析工作。
13.3 运营单位应充分发挥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界、服务客户的监督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